趙序

遺產稅是國稅的一種，也是國家重要的稅賦之一。然現行適用之遺產及贈與稅法自民國六十二年二月六日公布施行後，除了民國七十年六月十九日部分條文修正外，已有十餘年未再修正。已因物價之巨幅變動，很多條文規定之不計入遺產總額、免稅額、扣除額等已不合時宜。因此行政院乃提出修正草案，於八十四年一月六日經立法院三讀通過增訂三條並修正十四條條文，配合物價調整以符合當前環境物價指數。為避免再修法之冗長耗時，更為顧及日後物價之波動，特別明定依消費者物價指數上漲率調整各項金額，可謂是此次修法之特點。

遺產稅動輒繳納數百萬，乃至數千萬元，這對繼承人而言，不可謂不是重大負擔。雖有遺產淨額才課遺產稅，然往往繼承人一時沒有足夠現金可繳納，不得不為先人留下過多遺產，因一時不能變賣而感到相當困擾。編者建議，如能預先對可能發生的繼承遺產，能請專家或自己事先週全的規劃，對於遺產及贈與稅法上規定可以實物抵繳之遺產，以其使用價值，依其高低訂先後順序申請抵繳，不但可完成納稅義務，也為不易脫手處理的遺產，尤其不動產，適時的如願處理，不是一舉兩得嗎？

本書除了強調舊法與新修法之比較，也為新增訂與修正條文理由多做說明。更為繁瑣較不易瞭解之遺產稅實物抵繳、遺產稅申報及繼承登記，特別以編者實際從事代書專業業務，以範例詳盡提供讀者參考。尤其範例也以漸近方式，由簡入繁，自易而難。以引導讀者對遺產稅之研究與繼承登記實務之興趣。

編者抱著誠摯的心意，如果此書能對讀者在遺產稅或繼承登記實務上，能有所助益，是編者最大希望與企盼。本書應一些業者朋友之催促與適時配合遺產及贈與稅法新增修完成，編纂時難免倉促，惟恐稍有誤漏，尚期讀者、師長、先進不吝指正，是盼。書中範例舉人名，純屬虛構，萬一巧有相符，純屬雷同，敬請見諒。本書得以順利完成，特別感謝黃振國老師與李永然律師之指導與鞭策，家兄坤木與內人楷銣之鼓勵，謹此致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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